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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  發  標  準 

一、部隊： 

戰鬥及戰鬥支援部隊上校(含)以上部隊，勤務支援部隊配

發至國軍編階中校(含)以上部隊。 

二、機關： 

（一）本部及直屬單位：配發至各幕僚單位及業務機關。 

（二）各軍種司令部：配發至所屬一級單位。 

（三）軍備體系所屬單位：配發至編階上校(含)以上主官

(管)及其業務機關幕僚承參。 

三、學校： 

配發至深造教育單位，進修教育學校酌發。 



配賦表： 
分 配 單 位 數 量 編 號 分 配 單 位 數 量 編 號

部 長 室 2 0001-0002 國 防 部 整 評 室 1 0298 

軍 政 副 部 長 室 1 0003 國 防 部 聯 準 室 3 0299-0301

軍 備 副 部 長 室 1 0004 國 防 部 人 次 室 2 0302-0303

總 長 室 1 0005 國 防 部 情 次 室 2 0304-0305

陸 軍 副 總 長 室 1 0006 國 防 部 作 計 室 9 0306-0314

海 軍 副 總 長 室 1 0007 國 防 部 後 次 室 2 0315-0316

空 軍 副 總 長 室 1 0008 國 防 部 通 次 室 1 0317 

陸 軍 常 務 次 長 1 0009 國防部軍務辦公室 1 0318 

空 軍 常 務 次 長 1 0010 防 空 飛 彈 指 揮 部 60 0319-0378

國防部總政戰局 16 0011-0026 國 防 部 軍 情 局 10 0379-0388

國 防 部 軍 備 局 

( 含 工 營 中 心 ) 
210 0027-0236 國 防 部 電 展 室 5 0389-0393

國 防 部 主 計 局 11 0237-0247 國 防 部 資 電 部 6 0394-0399

國 防 部 軍 醫 局 20 0248-0267 陸 軍 司 令 部 215 0400-0614

國 防 部 戰 規 司 8 0268-0275 海 軍 司 令 部 150 0615-0764

國 防 部 資 源 司 3 0276-0278 空 軍 司 令 部 60 0765-0824

國 防 部 法 制 司 3 0279-0281 聯 合 後 勤 司 令 部 60 0825-0884

國 防 部 軍 法 司 10 0282-0291 後 備 司 令 部 60 0885-0944

國 防 部 後 備 司 1 0292 憲 兵 司 令 部 11 0945-0955

國 防 部 部 辦 室 3 
0293-0295

國 防 大 學

(含深造教育及進修教育)
40 0956-0995

國 防 部 督 察 室 2 0296-0297 中 正 預 校 5 0996-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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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不動產管理教則 

例言 

國防部軍備局主管國軍整備事項，並律定國軍不動產管理

之準據，本教則係國防部軍備局依據「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條

例」、「國軍準則發展作業規定」及不動產相關法令據以編訂。 

惟因「國軍不動產管理教則」自 96 年修頒迄今，已有一

段時間，為配合「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」、「國防部組織法」

修正公布，及因應「精粹案」部隊組織調整，為使營產管理作

業流程及審查機制完備，特修正本教則。 

本次作業由軍備局編成專案小組，自 100 年 12 月 22 日令

頒本教則修正實施計畫，配合不動產管理相關法令修正，，採

初審、複審及審定三階段進行，並以逐章、逐點、項、款、目

方式實施修正。 

本教則內容計分軍語釋義、總則、軍用不動產管理實務、

土地使用管制等 3 章 10 節，俾憑作為全軍不動產管理作業之

依據。本次修正範圍及幅度較多，若有未盡全盤考量之處，期

盼各單位根據實際工作需要，隨時提供意見，以作為再修正時

之參考，俾達實事求是，精益求精之宗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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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總則 

０１００１  定義： 

國家依法律規定，或基於權力行使，或由於預算、公款支出，或

由於接受捐贈所取得，交由軍事機關、部隊、學校等供辦公、演訓、

作業及宿舍使用之土地、房屋、建築物，並含定著於房屋建築物之附

屬設施，謂之國軍不動產，或簡稱營產。 

前項所稱建築物包含機場、碼頭、船塢、場壩、池井、道路、臺

塔、涵洞、洞庫、場地、工事、演訓場地或其他土地改良物。 

０１００２  範圍： 

一、國軍不動產管理以不動產之獲得、產權登記、分配、使用、

維護、註銷及糾紛處理等為範圍。 

二、眷村改建土地有特別法令規範者，從其特別規定。 

０１００３ 要旨： 

一、國軍不動產為國家重要資財，應妥善管理，經濟有效使用。

於獲得後即時完成產權登記，建立完整營產資料，標定界址

，周密管制，嚴禁私自出租（借）、防止荒廢或被占；同時

嚴禁占用民有房地，或其他侵占人民權益情事，以避免軍民

糾紛，維護政府權益與軍譽。 

二、營地為建立軍事設施所必需，各單位應與地方政府都市（區

域）計畫及地政等主管機關密切協調，俾國防建設、經濟建

設、交通建設與社區發展等土地使用分區獲得經濟有效之整

體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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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軍事設施工程用地以使用既有營地或撥用公地為原則，並以

最小面積為度，儘量減少購買或徵收民地，厲行用地節約。 

四、軍事設施儘量遷離繁盛地區，併同檢討無需繼續公用之不動

產，依規定程序辦理廢止撥用或供公務機關撥用或報列非公

用財產處理。 

五、高價值國有土地及一定金額以上之地上物拆遷補償費，應檢

討報奉行政院核定後，列為「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金」財

源。其處理得款依「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金收支保管及運

用辦法」辦理。 

六、軍事設施必需使用民地時，須儘量避免耕地、建築密集地、

文化保存區土地、環境敏感區位及現已供公用事業使用土地

或其他單位已提出徵收土地，以協議購買為原則，如情形特

殊，依法徵收時，應切實按計畫使用。 

七、國軍不動產應定期實施清理，確實瞭解狀況，如發現產籍不

清，有放租、被侵占、荒廢、不按規定使用等情事，均應積

極依法處理，合理解決。 

八、軍民土地糾紛案件由重要主管人員主持協調，儘速依法並審

酌情理解決，不得拖延。 

九、國軍不動產管理須依據相關法令辦理，管理機關及各地區工

程營產處之主管及幕僚，必須熟悉而遵守之，以杜絕違法，

防範圖利他人之弊端。 

０１００４ 原則： 

國軍不動產之管理，以「統一管制」、「專業管理」為原則，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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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為「主管機關」、「管理機關」、「使用及管理單位」等三個階層

，並納入自動化管理資訊系統，俾達經濟有效之運用。 

０１００５ 要求： 

一、提高不動產管理人員素質：不動產管理以具備以下專長人員

擔任： 

(一)營產、工程職類及土木、建築（製圖）、地政、法律、測

量、資訊、營建、都市計畫、土地開發及不動產經營（管

理、估價）等相關系所畢業之軍（士）官。 

(二)曾接受營產管理班專長教育或實際從事營產工作兩年以上

之軍（士）官。 

(三)地政、土木、建築（製圖）、法律、測量、資訊、營建、

都市計畫、土地開發及不動產經營（管理、估價）等相關

科系畢業或經國家地政、都市計畫技術、不動產估價（經

紀人）、測量、土地登記相關專業（證照）考試及格或實

際從事地政工作兩年以上之聘（雇）人員。 

(四)具有實際從事營產工作兩年以上經驗之退役人員。 

二、精實不動產管理作業： 

(一)精實清理帳籍資料，妥善管理使用，隨時更新營產帳籍資

料，避免不動產脫管。 

(二)歷年未解決之不動產管理問題，諸如已購買（含徵收、撥用

）不動產未完成產權轉移登記，未依法定程序辦理租、借

用民地，營地被侵占（占耕、占建、占用），早年放租土

地未依法收回，徵收土地未依法定限期按原徵收計畫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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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軍民土地糾紛未及時處理解決等均應詳實調查，建立資

料，逐案解決；同時採取有效措施，防止新問題之產生。 

(三)無需繼續公用之不動產，依程序處理。 

三、樹立廉能風尚： 

(一)不動產之獲得，交接、管理、維護、處理、註銷等遵照有

關法令及配合審計、監察、主計等制度辦理。其中有關帳

籍、憑證等一切法定文件，均列為永久檔案保存。 

(二)不動產管理業務繁雜，其涉及政府與人民權益者，尤應依

法審慎處理，經辦人員應以維護國家權益為職志，耿介無

私。 

(三)各級單位應加強督導，深入考察所屬單位工作成效，評定

作業精實程度，所見缺失，追蹤複查，以強化作業紀律。 

０１００６ 國軍不動產管理體系： 

一、主管機關：國防部。 

二、管理機關：國防部軍備局（授權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執行管

理機關業務）。 

三、管理單位：（各地區工程營產處轄管範圍劃分圖如附件1） 

(一)北部地區工程營產處。 

(二)中部地區工程營產處。 

(三)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。 

四、使用單位：國防部直屬單位、各司令部及所屬各預算支用單

位。 

五、國軍不動產管理體系架構示意圖：（如附件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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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１００７ 「主管機關」之業務權責： 

一、政策策訂。 

二、需求核定。 

三、不動產管理業務督導。 

四、各項計畫書之審查及層轉。 

五、營產法令規定之策定、審核及陳報。 

０１００８ 「管理機關」之業務權責： 

一、不動產業務之協調、處理、管制及政策建議。 

二、不動產之管制、運用與調配，並依軍種營地運用之需求，提

供營產資料、意見及諮詢。 

三、不動產年度需求之檢討、編報、審核與建議。 

四、營產法令、規定之研擬、建議。 

五、督導、管制、考核地區工程營產處全般業務。 

六、不動產管理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、協調、維護、執行、審核

及督導。 

七、負責營產管理人事經管。 

八、策辦不動產作業講習與人員教育訓練。 

九、國軍不動產之報廢處理及拆除管制。 

十、立法、監察委員關切、調查、民人陳情案件處理與回復及諮

詢資料庫建立、協調說明。 

十一、列管營地都市（國家公園）計畫變更及非都市土地變更（

更正）編定之檢討、管制與協調。 

十二、國軍不動產訴訟案件之處理、督導與管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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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對使用單位營產管理及維護作業實施查核。 

０１００９ 管理單位（各地區工程營產處）之業務權責： 

一、責任地區不動產管理資料之建立、異動、保管及維護。 

二、對責任地區內各單位不動產業務之協調、輔導與檢查及地區

營管人員教育訓練。 

三、責任地區不動產需求檢討、建議與獲得業務之承辦。 

四、責任地區不動產編號之編賦及營區名稱賦予之建議。 

五、責任地區不動產鑑定與勘估之協調及處理。 

六、責任地區不適用營地處理業務之承辦（含列入國軍營舍及設

施改建基金不適用營地檢討與維護）。 

七、不動產管理資訊資料之提供。 

八、協助責任地區內各單位不動產交接事宜。 

九、責任地區地方政府都市（區域）計畫彙整、協調、層報及變

更之處理。 

十、責任地區不動產糾紛處理業務之承辦。 

十一、責任地區空置營區(地)之巡查及環境維護作業。 

十二、責任地區不動產權利書狀保管。 

十三、責任地區房建物註銷、消滅登記、用途變更申請之呈報及

空置營區(地)拆除作業之執行。 

十四、有關土地鑑界、分割、管變登記等用印作業。 

０１０１０ 使用單位之業務權責： 

一、作戰、訓練部門對於使用之作戰工事、訓練場地等不動產，

實施營地安全保管維護，遇有強行侵占之突發狀況（如傾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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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棄物、垃圾或占用等），基於指揮職責、訓練安全，應立

刻制止排除；另界址不清、疑似占用或被占及地方、民人陳

情等一般營產問題，則逕通知地區工程營產處負責處理。 

二、後勤部門對於正常駐用營區（含油、彈庫）之不動產，實施

營地安全保管維護，如遇有強行侵占之突發狀況（如傾倒廢

棄物、垃圾或占住等），基於營區整體防護安全，應立刻制

止排除；另界址不清、疑似占用或被占及地方、民人陳情等

一般營產問題，則逕通知地區工程營產處負責處理。 

三、依單位任務特性，提出用地需求檢討（含新增營地需求、營

地規劃運用及指揮調度等）。 

四、單位所使用之不動產應善盡維護、保養及看管，並負損壞之

修復、賠償之責任。 

五、通知地區工程營產處辦理房建物建帳、除帳（消滅登記）、

報廢、用途變更。 

六、正常使用營區(地)房建物及作戰工事拆除作業之執行。 

七、營區(地)屬潛勢污染區域應檢附污染檢測報告；如有污染，

應完成污染整治改善。 

０１０１１ 不動產管理資訊系統： 

為掌握不動產動態狀況，維護一般管理性帳籍資料，並分析產生

各種管理資訊表報，適時提供各級運用，應依本教則需求規劃，建置

不動產管理資訊系統，並制訂作業規定，以供各級管理人員瞭解資訊

處理作業，適時提供正確基本資料，保持電腦資訊與管理機關、管理

單位帳籍及地政機關地籍資料相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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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軍用不動產管理實務 

第一節 獲得 

   第一款 要則 

０２００１ 不動產來源： 

一、軍事需用公有土地，應由使用單位檢呈需求計畫，報請國防部核

准後，依國有財產法及土地法等相關規定辦理撥用。 

二、軍事需用私有土地，以協議購買為原則，如協議不成，依法報請

徵收。 

三、國軍於戰爭發生或將發生時，依據備戰計畫或因應軍事緊急需要

，須使用私有土地，應依「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」及其施行細則規

定辦理徵用。 

四、軍事需用未經登記之國有土地，應協調國有財產局及完成土地登

記後再依國有財產法規定辦理撥用。 

五、國軍需用之房屋及其他建築物，應循撥用、購買、新建、借用、

租用等方式辦理。 

０２００２ 一般原則： 

一、軍用不動產之獲得，非經國防部核定，不得自行辦理。 

二、不論營地、國（公）有地或民有地，未經申請核准，嚴禁先行使

用。 

三、國軍新增用地獲得前，需地單位須先函請地區工程營產處查明都

市（區域）計畫編定情形後，擬具需求計畫呈報國防部核定，凡

經核准者，由工程營產中心轉知地區工程營產處辦理獲得相關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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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。 

四、國軍不動產之獲得均應依土地法等相關規定辦理登記與列管，以

確保財產權益。 

五、國軍不動產獲得後，土地應由地區工程營產處辦理建帳列管；房

建物則由使用單位將工程相關資料函送地區工程營產處辦理資訊

異動建帳列管。 

０２００３ 國軍用地之整體規劃： 

一、軍事設施用地需求之產生，係依據國軍建軍構想、兵力整建計畫

、針對作戰、訓練、後勤及行政支援任務，儘量考量使用現有營

地，策訂用地計畫，配合五年施政計畫與年度施政計畫，逐年編

列預算辦理獲得，不作應急支援。 

二、國防資源有限，其用於購地投資之預算難以滿足各類設施整建之

用地需求，故應考量輕重緩急，依下列優先順序逐次辦理： 

(一)戰備工程用地。 

(二)教育訓練設施用地。 

(三)官兵生活設施用地。 

三、購地計畫應考慮週全，力求完善，凡投資獲得後，應即作經濟有

效運用，不得任意變更計畫，如因影響安全不合使用而必須變更

時，須按規定程序辦理。 

四、時效與節約： 

(一)凡需購買（徵收）土地之設施工程案，應於核定全案工程（含購

地）綱要計畫前，由軍種（使用單位）先行辦理地質調查（確定

適合建築及無污染源，超過2公頃以上者、先行辦理環境影響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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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及水土保持），蒐集土地有關資料，依程序完成購地手續辦理

獲得。 

(二)配合五年施政計畫作業時程，提早兩個年度核定購地需求計畫

（如民97年度工程，其購地需求計畫在民94年10月底前核定），

隨即由購地承辦單位蒐集有關土地資料，俟屆預算執行目標年

度，配合預算支用依程序獲得，以達「用計畫等預算」之要求，

提高預算運用效益，避免預算保留。 

０２００４ 用地申請作業： 

一、申請時機： 

(一)計畫納入年度施政計畫之用地，均須在前2個年度5月底前呈報

國防部，逾時申請者，一律不予受理。 

(二)未納入年度施政計畫，因作戰演訓或緊急需要，臨時產生之用

地需求，可隨時申請。 

二、用地申請前，由地區工程營產處或會同需地單位現地勘查、校正

用地資料，並提出評估報告後，循行政系統層報國防部核辦。 

三、申請作業須呈國防部下列資料各二份： 

(一)用地預算需求統計表（如附件3）。 

(二)土地清冊（如附件4）。 

(三)地籍圖謄本：將需求部份以紅筆圈出。 

(四)設施配置圖：其比例尺須與地籍圖相符並註明設施面積。 

(五)土地使用分區證明（非都市土地免附）。 

(六)土地登記謄本。 

四、屬新增用地需求者，使用單位需先完成下列調查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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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函請地方政府查告土地是否曾遭污染情事。 

(二)依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」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

所使用之土地移轉時，讓與人應提供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

資料，並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備查，使用單位應將污

染調查及檢測相關資料納入建案資料內；倘讓與人不願提供檢

測資料或檢測結果有疑慮，須辦理土地污染檢測，所需預算由

軍種循建案程序編列執行。 

(三)評估興辦事業用地之公益性及必要性。 

 第二款 價購 

０２００５ 購地作業程序： 

一、購地協議： 

(一)核准購地後由地區工程營產處辦理獲得，必要時得函請使用單

位協助辦理。 

(二)地區工程營產處訂期函請業主召開協調會，並需依市價議定地

價款及依地方政府公佈之查估標準協調土地改良物補償費。 

二、用地測量、分割、豎樁： 

(一)函請土地所在地地政機關擇期複丈、測量及分割，並繳納所需

測量規費。 

(二)會同業主、使用單位，現場指界測量，同時依測量結果確定界

址埋設界樁及地上物拍照存證。 

(三)領取測量結果通知書。 

(四)地區工程營產處依照測量成果圖繪製界樁配置圖及界樁紀錄

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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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土地改良物清點： 

（一）依內政部規定委請地方政府，依照查估標準辦理。 

（二）函請有關單位及業主擇期參加清點並繕寫清點紀錄。 

（三）呈報清點結果並分送有關單位。 

四、請款： 

由地區工程營產處繕造地價補償清冊（如附件5）及函請地方

政府繕造土地改良物補償清冊等，經核對無誤後依程序呈報。 

五、複查土地及稅賦資料： 

(一)申請最新土地登記謄本。 

(二)將查註完妥之清冊（如附件6）函請稅捐機關查核完稅情形及認

定為「依法得徵收之土地」，並核發欠稅補繳及增值稅繳納通知

書或免稅證明書。 

(三)送鄉鎮區（市）公所查註田、旱地目，土地有無訂立三七五租

約。 

六、土地價款及土地改良物補償費發放： 

(一)擇期派員發放並會同主計、監察等相關單位派員執行監辦事

宜。 

(二)核對業主身份，並收取業主完稅證明、印鑑證明、戶籍謄本、

委託書（本人親自領取者免，如附件7）、土地權狀等，並於發

放前塗銷他項權利設定、查封登記及三七五租約（如附件8）

等。 

(三)繕造發放清冊（同附件5）、業戶領單（如附件9）、買賣契約（

如附件10）、土地登記申請書（如附件11）及發放紀錄（如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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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）等，當場由業主用印。 

(四)若原登記業主死亡，應俟繼承人於當年度辦妥繼承後，始能發

放各項補償價款，惟逾年度未辦妥繼承，則依本條文第四項循

序辦理。 

七、辦理軍用土地免稅： 

(一)依據土地稅法有關規定辦理軍事用地免稅。 

(二)繕造賦稅減免申請清冊，函請稅捐稽徵機關辦理。 

八、登記： 

將土地登記申請書函請鄉、鎮、區（市）公所於買賣契約書證

明無三七五租約之後，將下列資料送地政事務所辦理所有權移轉

登記。(1)申請書、(2)土地權狀、(3)無欠稅證明、(4)戶籍謄本

、（5）印鑑證明、(6)免稅證明、(7)增值稅繳納稅單、(8)分割測

量清冊或複丈結果清冊及（9）成果圖。 

九、結案： 

(一)檢附業戶領單、發放清冊、發放紀錄及資訊清冊等相關資料依

程序辦理預算結報。 

(二)由地區工程營產處辦妥土地產權移轉登記，填製土地異動（獲得

）通知單，辦理資訊異動，並呈報管理機關依程序辦理結案。 

 第三款 徵收 

０２００６ 徵收用地勘選要領及前置作業： 

一、勘選要領： 

(一)屬都市計畫土地，應再檢視需用土地範圍位置適當性及必要

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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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屬非都市土地範圍者，應就損失最少地方為之，並避免耕地、

建築密集地、文化保存區土地、環境敏感區位及現供公共事業

用地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。 

二、前置作業： 

(一)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前，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

其他方式取得；所有權人拒絕參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

且不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，始得申請徵收，協議之內容應作成

書面，並應記明協議之結果，如未能達成協議，應記明未達成

協議之理由，於申請時送交中央主管機關，各地區處應於核准

獲得前1年度9月1日前，將用地範圍之宗地個別因素清冊（如附

件13）及地籍圖函送地政機關，以取得當年徵收市價依據，但當

屬當年具急迫性或重大公共建設推動之需者，得於當年三月一

日前送達。 

(二)核准獲得前1年度完成2次公聽會召開(具有軍事機密與國防秘密

種類範圍等級劃分準則規定之機密性國防事業，免召開公聽會)

，公聽會紀錄應呈報國防部核定；辦理公聽會之相關事項依土

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辦理。 

(三)地方政府公布徵收市價後，應以其市價與土地所有權人召開購

地協調會，如無法達成協議，則將協調會紀錄呈報國防部核准

辦理用地徵收。 

０２００７ 呈報徵收計畫書（格式如附件14），應記載下列事項，並檢

附相關證明文件： 

一、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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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在地範圍及面積。 

三、興辦事業之種類及法令依據。 

四、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說明。 

五、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

式取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見之情形。 

六、公益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。 

七、土地使用之現狀及其使用人之姓名、住所。 

八、土地改良物情形。 

九、一併徵收之土地改良物。 

十、四鄰接連土地之使用狀況及其改良情形。 

十一、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、遺址或登錄之歷史建築，並註明

其現狀及維護措施。 

十二、舉行聽證、公聽會、說明會之情形，並應檢附會議紀錄及

出席紀錄。 

十三、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管理人之姓名、住所。 

十四、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。 

十五、興辦事業概略及其計畫進度。 

十六、應需補償金額總數及其分配。 

十七、準備金額總數及其來源。 

十八、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，應檢附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

書面同意文件。 

十九、安置計畫。 

如僅申請徵收土地改良物，得免記明第九款及第十四款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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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２００８  

被徵收之土地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。在都市計畫區內

之公共設施保留地，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。

市價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。 

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應發給之補償費，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

給之。未於公告期滿十五日內將應發給之補償費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發給完竣者，該部分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之徵收從此失其效力。 

業主受領遲延、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之補償費，不適用提存法之規定

，由直轄市或縣 (市) 主管機關依土地徵收條例設立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

專戶保管，視同補償完竣。 

 第四款 撥用 

０２００９ 撥用公地限制： 

各級單位為舉辦軍事營繕工程等公務，需使用公有之土地得按規定申

請撥用，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不得辦理： 

一、位於繁盛地區，依申請撥用之目的，非有特殊需要者。 

二、擬作為宿舍用途者。 

三、不合區域計畫或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。 

０２０１０ 撥用程序： 

新增需求由使用單位將所需土地範圍循行政系統呈報國防部核准，既

有營地由地區工程營產處逕為繕造撥用計畫申請書呈報辦理，並依下列程

序辦理： 

一、撥用國有土地：由地區工程營產處製作撥用不動產計畫書六份轉

呈國防部，函轉財政部辦理。如撥用非國有財產局管理之國有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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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應先徵得管理機關之同意。 

二、撥用國有以外之公有土地：由地區工程營產處製作撥用不動產計

畫書草書二份，循行政系統呈報國防部核准，函徵土地管理機關

同意後，再由地區工程營產處製作撥用不動產計畫書六份呈報國

防部，轉內政部辦理。 

三、向土地管理機關徵求撥用同意函，逾一個月不為表示或表示不同

意者，需地機關得於撥用不動產計畫書中，敘明洽商經過，呈報

國防部，協調其上級機關核辦。 

四、由需地機關洽該管地政機關測定使用範圍，再由地區工程營產處

製作撥用不動產計畫書四份呈報國防部，函轉財政部國有財產局

層報行政院核准撥用後，辦理該不動產國有登記，管理機關逕登

記為國防部軍備局。如確因軍事需要或其他緊急情況，申請機關

敘明理由併同申請撥用案，呈報國防部核明屬實，轉財政部國有

財產局審查同意後，先行使用。 

五、申請撥用原住民保留地，依「原住民（族）保留地開發管理辦法」

有關規定辦理。 

六、在都市計畫發布或變更前，已為公務或公共實際使用之國有不動

產，使用現況不符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，除需有償取得之不動

產外，應檢具相關資料呈報國防部轉財政部辦理管理機關變更登

記。 

０２０１１ 撥用不動產計畫書（加封底面，依次裝訂成冊，並加蓋印章

及騎縫章，如附件15）應附左列資料：

一、撥用土地（建物）清冊（格式如附件16、17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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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撥用土地（建物）登記謄本。 

三、撥用土地地籍圖謄本。 

四、土地使用計畫圖。 

五、撥用土地有無妨礙都市計畫證明書（如附件18）。 

六、不動產管理機關同意函。 

七、土地使用現況及使用人清冊。 

八、撥用建物平面圖謄本。 

九、有償撥用具體經費來源文件或預算證明（如附件19） 

十、民意機關同意以分期編列預算繳付有償撥用價金之文件。 

十一、提報機關用地使用計畫表（僅機關用地檢附） 

 第五款 軍用不動產獲得其他方式 

０２０１２ 租（借）用民地及民房之規定： 

一、非不得已，國軍不宜租（借）用民有土地、房屋，如確需租借，應

循行政系統呈報國防部核准後依法辦理。 

二、奉准辦理租（借）用後，由所在地區工程營產處會同使用單位辦理

訂立租（借）用契約書（如附件20）手續，並建帳納管，使用單位

應確實負起履行契約之義務。 

三、租用所需租金應依據土地法及平均地權條例等相關規定，與業主

協議訂定之。 

四、借用不動產由地區工程營產處協助辦理減免賦稅，契約書需

辦理公證，以杜絕糾紛。 

０２０１３ 接受贈與作業： 

一、各單位如為公務所需，擬獲得私有房地時，所有權人願意無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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贈與者，應將贈與之房地資料（五份）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，循行

政系統呈報國防部轉陳行政院核准後辦理。 

二、奉准贈與後即協調房地所有權人完成贈與手續，並即辦理所有權

移轉登記。 

三、各項手續規費給付，由地區工程營產處申請辦理。 

四、呈報贈與案件應附齊左列資料各五份： 

(一)土地（房屋、建物）清冊。 

(二)土地（房屋）地籍圖謄本。 

(三)土地（房屋、建物）登記（簿）謄本。 

(四)贈與契約書（如附件21）或切結書（經法院公證）。 

 

第二節 登記 

０２０１４ 範圍： 

國軍不動產登記，指管有土地及建物等所有權之登記。 

０２０１５ 作業要領： 

一、國軍不動產物權依法取得、設定、移轉、變更或喪失者，均應辦

理登記。 

二、國軍新獲得、新建、增建、改建、修建之建物： 

(一)如確係公用或為軍事上之需要，具有機密性與時間性，報經權

責單位核定，得檢附主管建築機關或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之證

明文件（地方政府核發之免建築執照文件），依土地登記規則相

關規定辦理建築改良物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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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其餘之建築改良物，均需依建築法及土地登記規則等規定，檢

附相關證明文件辦理建築改良物登記。 

(三)由建案單位編列登記費用，並於工程完工取得使用執照或依法

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後二個月內向地政事務所申辦建物所有

權第一次登記。 

三、既有房建物未辦理建物登記者，由各軍種完成免建照或建築執照

申辦作業後，將相關核准文件送交地區工程營產處辦理建物登記

事宜。 

０２０１６ 登記書表簿冊圖狀： 

不動產申辦登記所需之各類書表簿冊圖狀，由地區工程營產處向所在

地市縣地政機關申請。 

０２０１７ 登記程序： 

一、國軍不動產登記，除另有規定外，應由不動產管理機關委託地區

工程營產處申請之。 

二、地區工程營產處發放價款後，應即填妥左列文件，送地政事務所

收件，辦理登記。 

(一)登記申請書。 

(二)登記原因證明文件。 

(三)已登記者，其所有權狀（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法院權利移轉證書

，確定判決、訴訟上之和解或調解筆錄者，得免提所有權狀）。 

(四)其他依法令應提出之證明文件（如印鑑證明書、切結書等）。 

三、登記申請書應記載下列事項，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： 

(一)登記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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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申請登記事由。 

(三)登記原因及其發生日期。 

(四)土地標示及其權利內容或申請內容。 

(五)附繳證件名稱及件數。 

(六)申請機關名稱、住址及證明。 

(七)其他應記明之事實（如委任關係）。 

四、申請不動產所有權移轉或他項權利設定登記之義務人，應提出印

鑑證明，並蓋章。 

五、土地登記以電腦處理者，經依系統規範登錄、校對，並異動地籍

主檔完竣後，為登記完畢。 

六、不動產管理單位領取登記謄本後，即辦理不動產資訊異動。 

０２０１８ 土地權利變更登記： 

一、不動產所有權移轉、分割、合併、增減或消滅時，應辦理變更登

記。 

二、申請土地權利變更登記，應於權利變更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。 

前項權利變更之日，係指契約成立之日、法院判決確定之日、訴

訟上之和解或調解成立之日、依鄉鎮市調解條例規定成立之調解

，經法院核定之日、依仲裁法作成之判斷，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

日、產權移轉證明文件核發之日或法律事實發生之日。 

三、徵收、購買取得不動產權利者，應於補償完畢後一個月內，囑託

或向登記機關申請所有權登記，或他項權利之塗銷或變更登記。 

四、登記人員或利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漏時，

應申請更正登記，登記機關於報經上級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更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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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。 

前項登記之錯誤或遺漏，如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，並有原

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，上級地政機關得授權登記機關逕行

更正之。 

 

第三節 管理 

０２０１９ 調配： 

一、國軍經管之不動產，依支援三軍戰訓、生活、任務之需要、

本最大使用效益之原則，辦理分配使用。 

二、經核准使用之不動產，須由地區工程營產處同使用單位現地接管

會銜後方可使用。 

三、裁撤或編併之單位： 

(一)單位任務及人員全部裁撤或併編，如各軍種均無使用計畫時

，其不動產循序層報國防部核定後，由地區工程營產處負責

接管。 

(二)單位任務及人員全部改隸，則不動產全部依規定移交受隸屬單

位列管。 

(三)單位部分任務及人員改隸，其不動產之調配由國防部軍備局

會同有關單位現地勘查，依任務實際需要，以適當比例協調

劃分。 

四、各軍種間之不動產調配，需地單位應協調使用單位同意後，由需

地單位呈報國防部核辦，若無法獲得協議，則報請國防部協調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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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。 

五、不動產調配，未奉核定前，原駐單位不得以任何理由將營舍（含附

屬設備）轉讓或轉借與其他單位接駐。 

０２０２０ 管理使用： 

一、使用單位應善盡管理維護責任，確保設施安全及完善。凡調配使

用單位之不動產，使用單位應定期巡查責任區範圍內所有營（區）

地，嚴禁被人侵占（占耕、占建等）情事發生。 

二、如發現有不動產被占用情事，地區工程營產處應負責即行處理。 

三、不動產調配後，使用單位應按核定計畫使用，如有用途變更，需

經權責單位核准，並不得越界使用。 

四、房屋、建築物用途變更，由地區工程營產處繕造「房建物用途變更

申請表（如附件22）」一式二份，敘明用途變更原因，呈軍備局工

程營產中心核辦。 

０２０２１ 交接： 

一、不動產分配核定後，原使用單位應通知地區工程營產處繕造不動

產交接會銜清冊，並擇期辦理交接，應於三個月內完成。 

二、交接時，由地區工程營產處會同雙方依不動產交接會銜清冊辦理

現地清點，經雙方交接會銜用印後，不動產保管責任移由接收單

位負責，並由地區工程營產處辦理資訊異動。 

三、交接如發現人為之缺損，應由原使用單位負責恢復原狀或賠償，

若發現不動產之問題，應由地區工程營產處列入紀錄賡續處理。 

四、原使用單位如未按程序辦妥移交手續，即先行離去，其不動產保

管責任，仍由原使用單位之主官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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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處理 

０２０２２ 處理要旨： 

國軍列管不動產，因任務終止或為配合國土開發計畫或為因應區域、

都市發展需要，需辦理營區遷建或裁撤者者，其原址房地，應視土地獲得

來源、權屬、區段及都市（非都市）分區使用管制規定等不同狀況，依據國

軍管有不適用營地處理原則，呈報國防部核定後據以處理。 

０２０２３ 不適用營地處理原則： 

一、屬租、借、占用公私有土地者，辦理發還。 

二、原屬撥用獲得之非國有土地，協調原管理機關辦理廢止撥用。 

三、國有不動產自始從未公用者，依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第72條規定

列冊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。 

四、國有不動產位於繁盛地區、地界方整、處理便利者，應檢討納入

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金財源。 

五、屬公共設施用地者，應洽請該公共設施主管機關辦理撥用，如因

故未能辦理時，應循變更為非公用財產程序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

局接管。 

六、地方政府撥用國軍管理營地，由需地機關檢具撥用不動產計畫草

書函送土地管理機關徵求同意撥用，管理機關依國軍營地移管及

釋出審查作業規定呈報「工作（政策）小組」審查，並由權責長

官核定後，由需地機關依程序辦理撥用。 

七、以徵收方式獲得之土地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應辦理廢止徵收： 



國軍不動產管理教則 

2-18 

(一)因作業錯誤，致原徵收之土地不在工程用地範圍內。 

(二)公告徵收時，都市計畫已規定以聯合開發、市地重劃或其他方

式開發。但以聯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，土地所有權人不願參

與聯合開發者，不在此限。 

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應廢止徵收： 

(一)因工程變更設計，致原徵收之土地不在工程用地範圍內。 

(二)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，興辦之事業改變、興辦事業計畫經註

銷、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。 

(三)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，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，因

情事變更，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。 

八、國有公用財產無前八項之適用者，按以下方式處理： 

(一)依國有產財法第33、35條規定變更為非公用財產，移交財政部

國有財產局接管。 

(二)原屬撥用獲得者，陳報行政院廢止撥用。 

九、奉准變更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有財產局接管之非都市土地，應依

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，通知當地直轄市或縣(市)政府。 

０２０２４ 作業要領： 

一、計畫處理之營地應先查明是否完成都市計畫規劃及其使用分區編

定情形，並依以下原則辦理，以利處分： 

(一)位於都市計畫區且納入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金財源者，非為

可標售土地者，得協調地方政府依法變更為適當分區，以利處

分。 

(二)位於非都市計畫區且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，應協調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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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依「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辦理編定變更。 

二、不適用營地處理資料冊應檢附：土地清冊（如附件23、24、25）、

位置平面圖（如附件26）地籍圖謄本、土地登記（簿）謄本、都市

計畫使用分區證明、不適用營地處理調查表（如附件27）、資訊清

冊、現況照片（如附件28）等有關資料，如土地屬縣（市）、鄉（

鎮、市）所有者，另附土地管理機關同意文件影本。 

三、不適用營地經核准改列為非公用財產或辦理廢止撥用（申請書如附

件29、30），依程序呈報財政部或行政院核准後，移交國有財產局

或原管理機關接管，應即配合接管機關辦理管理機關變更登記及

營產帳籍註銷。 

四、國有土地移交國有財產局接管依法處理，處分得款納入國軍相關

基金運用者，仍應由地區工程營產處負責看管，防止被占，以免

增加處分之困擾。 

五、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共需要申請撥用國軍列管營地時，應就

任務需求、土地使用限制及地方發展等因素先行檢（研）討，並擬

具處理意見，依國軍營地移管及釋出審查作業規定呈報「工作（政

策）小組」審查，並由權責長官核定後，據以函復需地機關。 

六、民人申請畸零地合併使用時，除檢附本條第二項所列資料外，應

另附地方政府畸零地合併使用證明書。 

七、眷村土地及已納老舊眷村改建總冊土地，依國軍老舊眷村改建條

例及其施行細則，及國軍老舊眷村重建試辦期間作業要點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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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註銷 

０２０２５ 房建物註銷及拆除原則： 

一、國軍房建物因報廢、損失、撥出、贈與等致財產減損時，須依「國

軍財產管理作業規定」辦理註銷手續。 

二、房建物報廢須依規定呈報權責單位審核及核定，凡未報准而自行

拆除者，使用單位主官應負損害賠償之責。 

三、以撥用方式取得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所有之房建物，

其報廢拆除應先徵詢原管理或主管機關意見後辦理之。 

四、房建物如有安全顧慮及其他必要之原因，不及辦理註銷手續時，

以緊急方式申請，核准後先行拆除，惟拆除後須補辦註銷手續。 

五、營區整建辦理房建物報廢時，應從嚴審核拆除之必要性，高價值

之永久性房屋及建築物，應考量保留續用，不得浮濫辦理拆除，

若確實影響整體規劃，應檢附整建前後配置圖，詳述拆除原由，

以利審核。 

六、凡經核准報廢之房建物，須於預算核定年度內完成拆除，並確依

「廢棄物清理法」、「空氣污染防治法」及「政府採購法」等相關

法令規定辦理，惟屬不可抗力因素除外。 

七、未達使用年限之房建物，原則不宜拆除。 

八、凡列入國軍老舊眷村改建總冊之眷村、散戶及不適用營地，不受

六、七項之限制。 

０２０２６ 核定權責區分： 

一、悉遵行政院頒「財物標準分類」規定之房屋建築及設備分類明細表

所訂最低使用年限，及「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金額表」所訂一



第二章 軍用不動產管理實務 

2-21 

定金額以上之核定劃分權責辦理，由管理機關擬辦，呈報主管機

關核定轉送審計部審核報廢。 

二、依行政院頒「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金額表」（如附件31）所訂

一定金額之百分比（金額以每件原價為準），劃分房建物報廢核定

權責如下： 

(一)已逾使用年限需報廢之房建物： 

1.購建金額（一幢、座）為「一定金額」100%以上者，由管理機關

擬辦，呈報主管機關核定轉送審計部審核報廢。 

2.購建金額（一幢、座）為「一定金額」50%以上，未達100%者，

由管理機關擬辦，呈報主管機關核定報廢。 

3.購建金額（一幢、座）為未達「一定金額」50%者，由管理機關

核定報廢。 

(二)未達使用年限需報廢之房建物：由管理機關擬辦，呈報主管機

關核定轉送審計部審核報廢。 

０２０２７ 房建物註銷之條件： 

一、配合國家重大建設或政府機關公共設施開闢，地上物必須拆除

者。 

二、營地奉准報列非公用財產、撥出及使用公、民土地奉准發還，地

上物必須拆除者。 

三、特定用途之房建物，因任務變更或終止，無法變更其他用途使用

者。 

四、已逾使用年限，經鑑定無使用價值者。 

五、早年緊急修建之低矮、缺乏水電設施等房屋、建築物，不符現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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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生活條件者。 

六、經權責單位核定納入營區整建範圍，地上物配合整體規劃，經鑑

定不適宜留用者。 

七、自然損壞或受材料結構、環境或用途等諸因素影響提前損壞，致

不堪使用，經鑑定已無修繕價值者。 

八、因天災毀損無法修繕，有倒塌之安全顧慮者。 

０２０２８ 房建物註銷作業程序： 

一、由使用單位提出註銷申請（含佐證文件），地區工程營產處填報「

財產毀損報廢單」一式五份（附件32）、現況照片（附件33）、營

舍配置圖、資訊清冊及相關佐證文令影本等各乙份，敘明註銷原

因，循行政系統呈報權責單位申請報廢。 

二、財產毀損報廢單等相關資料，應依核定（審核）權責單位區分，分

別造報，申請報廢。 

三、凡屬未達耐用年限之房建物報廢，應充分敘明事實與理由。 

四、奉核准報廢之房建物，須於預算核定年度內完成拆除，並辦理資

訊異動作業。 

五、營地撥出、廢止撥用或發還公地，為減輕國軍拆除地上物負擔，

除移交國有財產局者外，應先協調需地機關或原管理機關同意現

況移交代為拆除，並將協調結果及土地處理案呈報國防部核定後

，先完成辦理房建物報廢作業，再辦理現況點交，並依點交紀錄

，辦理資訊異動。 

六、已完成建築改良物所有權登記之房建物核准撥出後，依「國有公用

財產管理手冊」相關規定辦理。 



第二章 軍用不動產管理實務 

2-23 

七、已完成建築改良物所有權登記之房建物奉准拆除時，應依建築法

規定請領拆除執照，拆除後並辦理建築改良物消滅登記。 

八、大量房建物申請報廢時（如外島地區），得將多個營區合併一案呈

報，以減少行政作業程序。 

０２０２９ 房建物註銷懲處規定： 

一、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五條、二十七條及其施行細則第二十二條

規定，房建物如未盡善良保管責任，或使用單位調整有交代不

清情事，其屬過失所致之損失，應由使用單位按情節輕重依規

定辦理。 

二、依審計法第七十二條、七十三條規定，經查明未盡善良管理人應

有之注意時，使用單位主官（管）及主管人員應負損害賠償之責；

由數人共同經管之遺失、毀損或損失案件，不能確定其中孰為未

盡善良管理人應有之注意或故意或重大過失時，各該經管人員應

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三、如屬不正常及人為之毀壞或損失（如火災或工程設計、施工、監造

不當等）應依審計法第五十八條規定，檢具有關憑證，依照審計法

施行細則第四十一條之規定確實調查，並研擬處理意見轉請審計

機關審核。 

 

第六節 糾紛處理 

０２０３０ 定義： 

凡不動產問題之處理，經協調後未能達成協議及提出陳訴者，或顯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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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之事實者，謂之營產糾紛案件。 

０２０３１ 清查及列管： 

地區工程營產處應經常清查營產糾紛案件，積極處理，並呈報管理機

關列管。 

０２０３２ 處理： 

一、對立、監兩院交查案件處理原則： 

(一)凡屬立、監兩院交查者，務必慎重、詳實處理。 

(二)管理機關查復，應以客觀立場，依法審酌情理，以免違失。需

使用單位提供佐證資料者，各軍種均應配合辦理。 

(三)監察院查復書（附件34）內容必須包涵：人、時、地、事、處理

經過、依據之法令及處理結果。 

(四)此類案件，限文到三十天內呈覆國防部。 

二、處理營產糾紛案件，應依據法令辦理，不得因急於解決問題，姑

作非法之承諾，而肇致糾紛案件更複雜。 

三、對重大營產糾紛案件，各級主官（管）應重視，並積極督導所屬儘

速解決結案，除注意賡續解決已有糾紛案件外，更應防止新糾紛

案件之發生。舉凡不動產獲得後立即完成產權移轉登記，避免占

用或不依法定程序租、借用民有房地，加強營產管理，嚴防被占

，為防止營產糾紛之基礎，應特別注意。 

四、查報糾紛案件應注意處理時效，辦理結果應隨時向國防部呈覆，

一般案件最遲必須於一個月內回報。 

五、查報土地糾紛案件之資料，其內容應包括營區名稱、營區代號、

不動產編號、土地座落（縣市、鄉鎮區、段、小段、地號）、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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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分區、筆數、面積（公頃）、產權歸屬、土地使用現況、糾紛

原因、處理方法等。（房屋設施等比照辦理） 

六、糾紛處理應循下列步驟： 

(一)清查（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、如何？為何？）。 

(二)協調。 

(三)調解訴訟。 

(四)結案。 

七、民人陳情案件首先要接觸訪視，以示尊重，審慎處理。 

八、同一事由經適當處理，並已明確答覆後仍一再陳情者，則不予處

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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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土地使用管制 

第一節 國土綜合發展 

０３００１ 要旨： 

為維護國防建設之持續發展及兼顧國土有效利用，軍事用地應妥

善規劃與調整，以配合國家經濟、社會及國防發展之需要。 

０３００２ 國防用地之分類： 

一、軍事優先使用及其管制地區： 

(一)依據要塞堡壘地帶法劃設公告之要塞堡壘地帶。 

(二)依據國家安全法及其施行細則劃設公告之重要軍事設施管

制區： 

1.軍用飛機場。 

2.飛機戰備跑道。 

3.飛彈基地。 

4.永久性國防工事。 

5.具危險性之軍事訓練場地或阻絕設施。 

6.具爆炸危險性之軍事工廠、倉庫及油泵站。 

7.軍用固定性重要通信電子設施。 

(三)依據國家安全法及其施行細則劃設公告之海岸管制區： 

1.海岸經常管制區：為確保海防安全，經常實施管制之地

區。 

2.海岸特定管制區：於規定時間內，開放供人民從事觀光、

旅遊、岸釣及其他正當娛樂等活動之地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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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依據國家安全法及其施行細則劃設公告之山地管制區： 

1.山地經常管制區：為維護山地治安，經常實施管制之地

區。 

2.山地特定管制區：為提供人民從事觀光、旅遊及其他正

當娛樂等活動，基於維護山地治安有必要實施管制之地

區。 

二、一般軍事使用地區：指不直接影響軍事作戰，但建軍備戰不

可或缺之軍事用地。包括： 

(一)營區 

(二)後勤廠庫。 

(二)軍事機關及院校。 

(三)訓練場。 

三、非直接軍事使用地區。例如：無使用計畫之空置營地、職務宿

舍等。 

０３００３ 國防建設用地發展策略： 

一、軍事優先使用及其管制地區： 

(一)劃為限制發展區，加強保護。 

(二)與民間用地間應劃設緩衝區，以減少使用活動之衝突與干

擾。 

(三)在不影響國防安全原則下，適度放寬管制地區，以便國人

從事經濟及觀光遊憩活動。 

二、一般軍事使用地區： 

(一)依實際需要，並在維護文化資產及不影響自然、景觀及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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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原則下，遷往其它地區（郊區或淺山地區）。 

(二)配合軍事策略之改變，定期檢討調整部分軍事地區及設

施。 

三、非直接軍事使用地區： 

(一)相關之土地處理計畫，應配合地方之發展。 

(二)積極辦理土地活化。 

０３００４ 作業要領： 

一、國防部作戰及計劃參謀次長室對於要塞地區、重要軍事、山

地、海岸管制區及訓練場，應配合國防軍事政策之調整，適

時檢討調整管制程度。 

二、國防部後勤參謀次長室對於特定油、彈庫、後勤廠庫，應配

合國防軍事政策之調整，適時檢討、調整與管制。 

三、對於經管之營地，應配合軍事策略之改變及國家經濟發展之

需要，適時檢討調整軍事用地及設施，儘可能將不具戰備、

戰術需求之零散據點合併，或將軍事設施遷往郊區或淺山等

適宜軍事使用之地區。 

前項列入遷建計畫之營區，奉國防部核定後，通知地區工程營

產處納入資訊列管。 

四、各地區工程營產處於各縣市擬（修）定綜合發展計畫階段，應

配合各業管部門作業，派遣主管人員出席相關協調會議，有

關軍事優先使用地區，應要求縣市擬訂單位依據國土綜合開

發計畫之規定納入限制發展區，限制開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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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國土綜合發展 

０３００５ 要旨及法令依據： 

一、辦理軍事禁限建之目的在保障國防設施之安全與功能，並維

護週邊百姓生命財產安全。辦理公告禁建、限建管制區前，

各設管單位應先蒐集有關資料，評估對都市發展、民生建設

之影響程度及附近地形、地物與既有建築物情況，在不嚴重

損及人民權益原則下，作合理之劃定與管制。 

二、協調地方政府對規劃中都市計畫地區，視地理形勢、使用現

況，將禁建、限建區域編定為保護區、農業區或低密度開發

區。如屬實施區域計畫之非都市土地，編定為特定專用區。 

三、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禁限建範圍以軍事安全最低需求為限。 

四、禁建、限建原因消失（變更用途或他遷）應儘速辦理解除禁

建、限建公告。 

五、軍事禁建、限建涉及人民之權益，應依「要塞堡壘地帶法」

、「國家安全法及其施行細則」、「海岸、山地及重要軍事

設施管制區與禁建、限建範圍劃定、公告及管制作業規定」

等有關法規慎重處理。 

六、國防部作戰計畫參謀次長室主管軍事禁建、限建全般業務，

並負責要塞、堡壘、機場等作戰軍事之禁建、限建區域劃設

與管制，軍備局負責具有爆炸性及危險性之軍事工廠、倉庫

之禁建、限建區域劃設與管制；特定油、彈庫之禁建、限建

區域劃設與管制，由後勤參謀次長室負責。 

０３００６ 作業程序及執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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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辦理禁建、限建管制區範圍劃設前，申請設管單位應先協調

地方政府會同實地初勘，再將初勘後畫定之禁建、限建區域

圖（分別以地籍、地形圖調製）及會勘紀錄等資料報部，由

國防部邀集相關之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共同複勘。 

二、複勘達成協議後，申請設管單位依據會勘決議，重新繪製管

制區範圍地籍、地形圖報國防部，由國防部與內政部共同會

銜公告，並報行政院備查及函送地方政府公告實施管制 (其

作業程序，如附件35) 。 

三、重要軍事設施禁、限建管制區公告後應密切協調地方政府嚴

格執行管制工作，各設管單位應經常巡查禁、限建管制範圍

，如有違反情事，應及時勸阻，並通知當地警察機關或地方

政府依法執行取締。所見違章建築，如非屬「建築法」第三

條及「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物管理辦法」適用地區者，由軍

方查報，並及時阻止施工，阻止無效時，由軍方函請地方政

府會同軍、憲、警單位執行拆除，各單位會同執行時，宜妥

為配合支援，以利執行。 

四、設管單位對禁建、限建管制區內涉及都市計畫及區域計畫通

盤檢討時，應協調地方政府對禁建、限建範圍內作有利之考

量，如協調不成應即反應。 

五、解除禁限建應檢附原公告禁建、限建區域圖等資料，如原公

告圖陳舊無法影印時，應予重繪，並於圖上加蓋單位印信報

部辦理會銜公告後，轉請地方政府公告。 

重繪注意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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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原公告圖名加「解除」二字。 

（二）圖上加「附記」： 

1.本禁建、限建區域圖於民國Ｘ年Ｘ月Ｘ日奉國防部Ｘ年Ｘ

月Ｘ日ＸＸ字第Ｘ號、內政部Ｘ年Ｘ月Ｘ日ＸＸ字第Ｘ號

函公告核定施行。 

2.依「海岸、山地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與禁建、限建範圍劃

定、公告及管制作業規定」辦理，因禁建、限建原因消失，

自公告之日起解除禁建、限建管制。 

 

第三節 都市計畫 

０３００７ 要旨： 

都市計畫涉及國軍營地，為適應都市計畫之發展，除應考量地方

建設與國防安全均衡發展之需要外，應與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鄉、

鎮縣轄市公所及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密切協調，以確保國防設施安全

與營地使用權益。 

０３００８ 協調作業範圍： 

已實施都市計畫地區涉及之營地。 

０３００９ 協調作業權責區分： 

一、國防部： 

(一)國軍各單位有關都市計畫業務之策劃、督導、協調由國防

部軍備局綜辦，資源司、作戰計畫參謀次長室、後勤參謀

次長室協辦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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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由國防部軍備局推薦人員兼任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，負責國

防建設發展需要都市計畫配合事項，並注意維護國軍營地使

用權益。 

二、管理機關： 

綜理國軍營地涉及都市計畫全般業務。 

三、地區工程營產處： 

地區工程營產處負責所轄地區縣市都市計畫涉及國軍營地之協

調與問題反映國軍營地及要塞堡壘、海岸、山地、重要軍事設

施管制區，有關都市計畫使用分區（公共設施用地種類）查註

及異動。 

四、使用單位： 

營地需求規劃、檢討與建議。 

五、各類管制區設管單位： 

負責所設管要塞堡壘、海岸、山地、重要軍事設施查註異動及

協調與處理。 

六、國防部後備司令部： 

薦派各縣(市)後備指揮部指揮官負責國防建設發展需要都市計

畫配合事項，並注意維護國軍營地使用權益，擔任轄區直轄市

、縣（市）政府（含金、馬外島地區）都市計畫委員會委員，

參與縣(市)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作業，負責國防建設發展需要

都市計畫配合事項，並注意維護國軍營地使用權益。 

０３０１０ 協調作業要領： 

一、國防部軍備局（工營中心）應密切協調各級都市計畫擬定及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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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機關，提供或蒐集相關都市計畫擬定、變更之資料，必要時

邀集該地區有關軍事單位（作戰、後勤部門等單位）共同審閱

其規劃是否涉及國軍設施之土地，並研提「都市計畫案意見表

」及檢討營區調整可行性之替代方案。 

二、對該都市計畫擬定、變更有異議時，除應由地區工程營產處

於公開展覽期間內，向該管直轄市、縣(市)縣政府以書面提

出意見外，並應透過國軍派兼之各級都市計畫委員，於各該

級都市計畫委員會中協調。 

三、都市計畫如涉及要塞堡壘地區、重要軍事管制區及海岸、山

地管制區，應由設管機關將相關管制範圍、規定函知該都市

計畫擬定或變更之政府機關，並副知國防部、軍備局（工營

中心），說明該都市計畫是否適切可行，及符合國防安全需

求。 

四、於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未能獲致協議之案件，由軍備局(工營

中心)於內政部都委會審議時，提出說明。如屬政府重大決策

而須配合者，由國防部協調處理之。 

五、地區工程營產處將轄區內營區及管制區設管單位應將要塞堡

壘、海岸、山地、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詳確位置、範圍套繪

於地籍圖或都市計畫圖上，並註明列管軍種司令部、使用單位

、名稱、面積、用途及都市計畫使用分區（公共設施種類），

以縣市、營區為單元，建立資料備查，其資料有異動時，應立

即更正。 

六、地區工程營產處應每隔兩週查閱都市計畫公告情形，如都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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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涉及國軍營地，應做適時適切處理，不得影響國防設施安

全或損及國軍權益。 

七、經查閱都市計畫如有涉及營地，由地區工程營產處會同使用

單位作戰、後勤等部門評估其影響後擬具具體處理意見，於公

開展覽期間（自展覽日起三十天內），依據都市計畫法第十九

條規定，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，逕向公告機關提出書

面意見，並副呈國防部軍備局（工營中心）及副知直轄市、縣(

市)地區後備指揮部以為出席會議時審議之參考。 

八、地區工程營產處每季應邀集轄屬直轄市、縣市後備指揮部召

開「都市計畫座談會」乙次，藉由座談會之召開，研討「國軍

營地涉及都市計畫案件」、「營地辦理都市計畫個案變更」

等處理情形，俾維護國軍權益。 

 

第四節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 

０３０１１ 非都市土地之定義： 

指都市土地以外之土地，其使用依內政部訂定之「非都市土地使用

管制規則」管制。 

０３０１２ 非都市土地之管制規定： 

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後，各用地單位應依「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

則」第六條其容許使用項目使用，並由縣（市）政府監督其使用。 

０３０１３ 變更編定： 

一、變更原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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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，應在原使用分區範圍內申請變更編定

，各使用分區內各使用地之變更編定原則（使用分區內各種使

用地變更編定原則表，如附件36）。 

二、變更編定之時機： 

(一)列管營地使用編定，不符國防設施使用。 

(二)軍事任務需要新增用地使用編定，不符國防設施使用。 

三、變更編定作業程序： 

(一)申請變更使用分區或編定時，應由軍備局（工營中心）申請

（授權地區工程營產處辦理），其所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，

應報經國防部核准，並徵詢變更前、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核准。 

(二)申請變更編定時，應檢附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申請書等文

件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申辦之（申請書填寫範例如附

件37）。 

０３０１４ 其他規定： 

ㄧ、申請變更為特定專用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，其使用土地面積

為2公頃以上者，國防部在核准興辦事業計畫前，其土地使

用計畫，應由軍備局（工營中心）依內政部訂定之「非都市

土地開發審議規範」辦理，其涉及水土保持及環境影響評估

者，應先妥為規劃，並徵得各該主管機關意見後，由直轄市

或縣（市）政府送區域計畫原擬定機關審議。 

二、因申請徵收或撥用土地時，其需用土地在2公頃以下，不符使

用分區或用地編定容許使用項目時，於徵收或撥用計畫書內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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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請求一併准予變更編定，並應先徵得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之同意。 

三、因興辦國防設施，獲得用地面積在2公頃以上，不符使用分區

或用地編定容許使用項目時，應先由需地機關完成開發許可及

變更編定核定，再由軍備局(工營中心)辦理用地獲得。 

０３０１５ 更正編定： 

一、國軍列管土地因各縣（市）政府於辦理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時

，依當時規定限制編定為某種使用地，而依修正後之「製定非

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可編定者，

得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申辦更正編定。 

二、國軍管用之土地，如確於公告編定前或公告編定期間，已實

際使用者，應檢具證明文件申請更正編定。





附件 

附件 1 

附件 

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 
各地區工程營產處轄管範圍劃分圖 

 

新北市 

基隆市 
臺北市 

桃園縣

新竹縣
新竹市

苗栗縣

台中市

南投縣

彰化縣

雲林縣

嘉義市
嘉義縣

宜蘭縣 

花蓮縣 

臺東縣

高雄市

臺南市

屏東縣

澎湖縣 

金門縣 

連江縣 

北部工營處

忠 義 營 區

南部工營處 

鼎 新 營 區 

中部工營處 

新 實 營 區 

花東分遣所 

新 蓮 營 區 

馬祖分遣所 

中興嶺營區 

金門分遣所 

武 揚 營 區 

澎湖分遣所 

莒 光 營 區 

北部工營處責任區 

中部工營處責任區 

南部工營處責任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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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4 

徵 收 土 地 計 畫 書 

國防部軍備局為○軍司令部○○營區用地需要，擬徵收坐落○○市○

○區○○段○○地號○筆土地，面積○.××××公頃，茲依照土地徵收條

例第十三條規定，擬具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件計十份，請准予照案徵

收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此請 

內政部 

一、徵收土地原因： 

為○○○營區使用，必需使用本案土地。 

二、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： 

擬徵收坐落○○市○○區○○段○地號○筆土地，面積○.

××××公頃，詳如徵收土地清冊與徵收土地圖說。 

三、興辦事業之種類： 

國防事業。 

四、興辦事業之法令依據： 

（一）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三條第一款規定。 

（二）奉准興辦事業文件：如后附國防部○年○月○日○○字第

○○○○○○號令影本。 

五、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： 

依個案情況填載 

六、公益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： 

（一）公益性：依個案情況填載。 

（二）必要性：依個案情況填載。 

七、土地使用之現狀及其使用人之姓名、住所： 

案內土地現為國防部○軍司令部○○營區使用。使用人：國

防部○軍司令部，住所：○○○○郵政○○○○號信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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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土地改良物情形： 

無。 

九、一併徵收土地改良物： 

無。                 

十、四鄰接連土地之使用狀況及其改良情形 

四周皆為營地，無地上改良物。 

十一、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，並註明其現狀及維護措施： 

  無。 

十二、舉行公聽會或說明會之情形： 

本案業於○年○月○日將舉辦公聽會之事由、日期及地點公

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、○○市政府、○○市○○

區公所、○○市○○區○○里辦公室之公告處所，並刊登○

○日報，並於○年○月○日舉行公聽會。詳如后附公告與新

聞紙文件影本，及公聽會之紀錄影本。 

十三、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

取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見之情形： 

（一）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○部地區工程營產處○年○月

○日○○ 字第○○○○號開會通知單通知土地所有權人

（法定繼承人）協議以價購方式取得，協議之開會通知單

均已合法送達，並於○年○月○日協議，土地所有權人（法

定繼承人）均不同意以地方政府提供之市價讓售土地，致

協議不成，詳如后附協議通知及協議紀錄影本。 

（二）本案徵收前已依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零二條規定，併前開開

會通知單，以書面通知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及法定繼承人陳

述意見，惟渠等於得陳述意見之期限內並無提出陳述意見。 

十四、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姓名住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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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附徵收土地清冊。 

十五、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： 

詳如土地使用計畫圖。 

十六、興辦事業概略及其計畫進度： 

（一）計畫目的：為○○○○營區使用。 

（二）計畫範圍：詳如徵收土地圖說。 

（三）計畫進度：已為營區使用。 

十七、應需補償金額總數及其分配： 

（一）應需補償金額總數：新台幣○萬○仟○佰○元。 

（二）地價補償金額：新台幣○萬○仟○佰○元。 

（三）土地改良物補償金額：無。 

（四）遷移費金額：無。 

（五）其他補償費：無。 

十八、準備金額總數及其來源： 

（一）準備金額總數：新台幣○萬○仟元（足敷支用）。 

（二）經費來源及概算：編列國防部○年度科目預算（如預

算書影本）。 

十九、是否涉及原住民所有土地： 

   無（若有應檢附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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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（一）奉准興辦事業文件影本。 

（二）舉辦公聽會之公告及新聞紙等文件影本。 

（三）舉辦公聽會之紀錄影本。 

（四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文件影本。 

（五）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紀錄之影本。 

（六）徵收土地清冊及○○地政事務所文件影本。 

（七）有無妨礙都市計畫證明書。 

（八）經費來源證明文件。 

（九）徵收土地圖說。 

（十）土地使用計畫圖。 

     

需用土地人：國防部軍備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局        長 

             法定代理人               ○  ○  ○ 

○  軍 中 將 

 

中 華 民 國  ○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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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軍○○營區現況照片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年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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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4 

 
 
 

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對監察院委託調查案

件查復書                  
資料時間： 

一、案由： 
 
 
 
二、依據： 
 
 
 
三、監察院委託調查事項： 
 
 
 
四、調查經過及事實： 
 
 
 
五、調查結論： 
 
 
 
六、處理意見： 
 
 
 
七、檢附相關佐證資料：（按處理時間排列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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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限建作業程序 

 

行政院 

核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    記 

 

 

-----協調線 

轉換線 

內政部 國防部 

會銜公告 

國防部(業管聯參) 

邀集行政院、內政部、地方政府及相關部會單位共同複勘 

地方政府 
 

申設單位 

辦理公告 
 協調地方 

政府會勘 

1 

4 5

2 

7 

協調劃定禁限建區域並完成初勘 

3 6 

完成公告會同執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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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更編定原則 

      

特 定

農 業

區 

一 般

農 業

區 

鄉 村

區 

工 業

區 

森 林

區 

山 坡

地 保

育 區

風 景

區 

河 川

區 

特 定

專 用

區 

甲種建
築用地 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 × 

乙種建
築用地 

× × ＋ 
×

× × × × × 

丙種建
築用地 

× × × × ＋ ＋ ＋ × × 

丁種建
築用地 

× × × ＋ × × × × × 

農牧用
地 

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

林業用
地 

× ＋ × ＋ ＋ ＋ ＋ × ＋ 

養殖用
地 

× ＋ × × ＋ ＋ ＋ × ＋ 

鹽業用
地 

× ＋ × × × × × × ＋ 

礦業用
地 

＋ ＋ × ＋ ＋ ＋ ＋ × ＋ 

窯業用
地 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 ＋ 

交通用
地 

×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

水利用
地 

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

遊憩用
地 

×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× ＋ 

古蹟保
存用地 

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

生態保
護用地 

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

國土保
安用地 

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

墳墓用
地 

× ＋ × × × ＋ ＋ × ＋ 

特定目的事
業 用 地 

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

說明：一、「×」為不允許變更編定為該類使用地。 
      二、「＋」為依本規則規定辦理變更編定為該類使用地。

類 

使 
用 
分 

使 
用 
地 

別 

區 
定 

則 
原 

編 
更 

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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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7 

市政府 
縣（市）政府 

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申請書 

受文機關： 

申請事項： 

本人在下列土地上必需作(       )使用，爰依「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

第二十八條及有關規定填具申請書，請惠予辦理。 

申    請    人    ：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住      址       ： 
電      話       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附註： 
一、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後，申請變更編定者，依「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（以下簡稱本規則）

第二十七條規定，以各該使用分區准許變更者為限。 

二、本申請書應填寫一式五份，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申請核准並繳納規費及檢附下列
文件各五份： 

（一）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。 
（二）申請變更編定同意書。 

１．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時，免附。 
２．符合土地法第二百零八條規定得徵收而以協議價購取得者，以地價款發放清冊代替之。 
３．土地為共有者，應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。 

（三）土地登記（簿）謄本及地籍圖謄本（將範圍著色）。 
（四）土地使用計畫配置圖及位置圖（配置圖不得小於一二００分之一，位置圖不得小於五０００

分之一，均應著色表示）。 

（五）其他有關文件。 
前項第（三）款之文件，能以電腦處理者，免予檢附。  
下列申請免附前項第一款及第四款規定文件： 
（一）符合本規則第三十五條、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之零星或狹小土地。 
（二）依本規則第三十八條規定之自有土地或依第三十九條、第四十條規定土地。 
（三）符合本規則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者。 
（四）鄉村區土地變更編定為乙種建築用地。 
（五）變更編定為農牧或林業用地。 

三、申請人依法律規定應繳交回饋金者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應於核准變更編定時，通知申請人繳
交。 

土 地 標 示 
原使用分
區及編定
類 別

申請變更編定
類 別 及 面 積

奉准
興辦
事業
依據 

土地使用
現 況

土地
所有
權人

備註
鄉
（鎮、
市、
區） 

地段 小段 地號 
地
目 

等
則 

面 積
（公頃）

使用
分區

編定
類別

編定
類別

面 積

（公頃）

本筆 
土地 

鄰接
土地

      
 

  

        

合 計：申請變更編定       筆   面積         公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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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

附錄 1 

附錄─軍語釋義 

一、主管機關：國防部。 

二、管理機關：國防部軍備局（授權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執行管理機

關業務）。 

三、管理單位：指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北、中、南地區工程營產處為

不動產管理單位。 

四、使用單位：指國防部直屬單位、各司令部及所屬各預算支用單位

為不動產之使用單位。 

五、需地機關：指檢討需使用土地之政府機關。 

六、業主：即為私有財產所有權人或管理人。 

七、建案單位：針對不動產需求提出檢討，並層報權責單位核定執行

之單位。 

八、需地單位：指對不動產有使用需求之軍方單位。 

九、移交單位：指營區（地）現駐（使）用單位因任務調整需辦理國

軍不動產移交之單位。 

十、接收單位：指營區（地）現駐（使）用單位因任務調整需辦理國

軍不動產接收之單位。 

十一、正常使用營區(地)：由使用單位依任務、計畫，負責使用、保

管之營區(地)。 

十二、空置營區(地)：經使用單位檢討無使用計畫，報奉國防部核定

後，移交軍備局(工程營產中心)接管之營區或零散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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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修單位：國防部軍備局 

審定單位：國防部軍備專業準則編審指導委員會 

頒行單位：國防部 

印製數量：平裝本 1,000 冊 

印製編號：國備○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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